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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2        证券简称：*ST天马        公告编号：2019-088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变更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北京星河企服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收购霍尔果斯苍穹之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北京云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3.2%股权之关联交易 

相关条款和条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变更暨关联交易情况 

1、概述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

司全资附属公司北京星河企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收购霍尔果斯苍穹之下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云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2%股权之关联交易相关条款

和条件的议案》，决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星河企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星河企服”）于 2019 年 3 月与霍尔果斯苍穹之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苍穹之下”或“甲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关条款作出重新调

整。 

2019 年 6 月 1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星河企服与苍穹之下签署了《股权转让

合同（重述版）》。 

2、交易背景及进展情况 

2019 年 3 月 11 日和 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

时）会议和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公司全资

子公司喀什耀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北京仁文经贸有限公司和天津盈盛捷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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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北京云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2%股权之关

联交易修正为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北京星河企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收购霍尔果斯

苍穹之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云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2%股权之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时，苍穹之下与星河企服重新签署了关于收购北京云纵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13.2%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将公司全资子公司喀什耀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北京仁文经

贸有限公司和天津盈盛捷耀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北京云纵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3.2%股权之关联交易修正为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北京星河企服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收购霍尔果斯苍穹之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云纵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3.2%股权之关联交易的公告》等公告。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后，公司在苍穹之下的配合下，

立即启动了取得北京云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纵”）及其股东，以

及云纵 VIE 架构的境内持股主体云纵世纪（天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WOFE，以

下简称“云纵世纪”）及其股东，以及相关方的书面确认（同意本次转让和放弃

优先购买权）的工作，以及全资子公司星河企服取得境外投资 ODI 资质的相关法

律手续办理工作。但由于云纵及云纵世纪的相关股东多为境内外大型投资机构，

其决策程序繁复，且星河企服 ODI 资质的办理时限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最终

达成本次交易，公司决定对原《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目标公司的股东变更”

时限及“股权转让不能”的法律安排的相关条款和条件进行变更。 

3、关联关系说明 

鉴于合同对方霍尔果斯苍穹之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中由控股股东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提名的董事武剑飞、李武、于博、姜学谦、徐茂栋、傅淼均从严认定为关

联董事，应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及事前认可意

见。 

4、本议案尚需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控股股东喀

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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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同变更情况 

1、《股权转让合同》第 3.2 条 

变更情况：将第 3.2 条约定中的时限由 2019 年 6 月 30 日全部变更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后的内容如下： 

第 3.2 条  甲方应竭力促使目标公司除甲方之外的其他相关股东依据目标

公司章程及其股东协议的约定就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或之

前出具声明函，声明其同意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并就本合同项下的股权转让放

弃优先购买权。该声明函为本合同附件一。 

甲方应竭力促使目标公司股东会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就本合同项下

股权转让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为本合同附件二。 

甲方应竭力促使云纵世纪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就本合同项下股权转

让形成作出知悉同意之意思表示的有效决策文件。该有效决策文件为本合同附件

三。 

甲方应竭力促使控制云纵世纪的境外持股主体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

就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形成作出知悉同意之意思表示的有效决策文件。该有效决

策文件为本合同附件四。 

甲方应竭力促使乙方与云纵及其相关股东、云纵世纪及其相关股东及控制云

纵世纪的境外持股主体及其相关股东签署表明乙方成为云纵股东的一切必要的

法律文件，该等法律文件的签署日亦应不迟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如前款约定的法律文件已包含本条前四款列示的任一、部分或全部意思表示

文件，则被包含的意思表示文件豁免取得。 

2、《股权转让合同》第 3.3 条 

变更情况：将第 3.3 条约定中的时限由 2019 年 9 月 30 日全部变更为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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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30 日 

变更后的内容如下： 

第 3.3 条 于第 3.2 条约定的条件全部成就且不迟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甲

乙双方应相互积极配合签署必要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

章程修订案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登记机关要求的其他文件）并配

合目标公司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变更登记（备案）法律手续（包括但不限于

股东变更登记、章程变更备案和董事变更备案）。 

于第 3.2 条约定的条件全部成就且不迟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甲方应将其境

外持股主体 Galaxy Linked Holding Limited 的全部权益以 1 元的对价转让予乙

方或乙方指定的主体。 

3、基于上述变更，对《股权转让合同》“第 8.2 条 第 3.2 条或第 3.3 条约

定的条件未成就导致的股权转让不能”进行调整如下： 

变更前： 

（1）如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含该日），《股权转让合同》第 3.2 条约定

的任一条件未成就，则苍穹之下应向星河企服返还星河企服已经支付的全部股权

转让价款 22110 万元，返还的期限为：于 2019 年 7 月 1 日，返还全部转让价款

金额的 10%（暨【2211】万元）；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返还全部转让价

款金额的 30%（暨【6633】万元）；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返还全部转让

价款金额的 30%（暨【6633 万元】），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返还全部转让

价款金额的 30%（暨【6633 万元】）；返还的方式为：货币资金或法律、行政法规

和天马股份股东大会批准的其他等效方式。 

（2）如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含该日），《股权转让合同》第 3.3 条约定

的任一条件未成就，则苍穹之下应向星河企服返还星河企服已经支付的全部股权

转让价款 22110 万元，返还的期限为：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返还全部转让价款

金额的 10%（暨【2211】万元）；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返还全部转让价

款金额的 30%（暨【6633】万元）；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返还全部转让

价款金额的 30%（暨【6633 万元】），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返还全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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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款金额的 30%（暨【6633 万元】）；返还的方式为：货币资金或法律、行政法规

和天马股份股东大会批准的其他等效方式。 

变更后： 

（1）如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含该日），第 3.2 条约定的任一条件未成

就，则甲方应向乙方返还乙方已经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22110】万元，返

还的期限为：于2020年4月30日或之前，返还全部转让价款金额的40%（暨【8844】

万元）；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返还全部转让价款金额的 30%（暨【6633

万元】），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返还全部转让价款金额的 30%（暨【6633

万元】）；返还的方式为：货币资金或法律、行政法规和天马股份股东大会批准的

其他等效方式。 

（2）如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含该日），第 3.3 条约定的任一条件未成

就，则甲方应向乙方返还乙方已经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22110】万元，返

还的期限为：于2020年4月30日或之前，返还全部转让价款金额的40%（暨【8844】

万元）；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返还全部转让价款金额的 30%（暨【6633

万元】），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返还全部转让价款金额的 30%（暨【6633

万元】）；返还的方式为：货币资金或法律、行政法规和天马股份股东大会批准的

其他等效方式。 

4、基于上述变更，对《股权转让合同》“第 8.3 条 因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导

致的股权转让不能”进行调整如下： 

变更前： 

如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含该日）或之前，云纵除苍穹之下之外的其他任一、

部分或全部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则星河企服同意苍穹之下向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股东出让《股权转让合同》项下云纵 13.2%股权，但出让价款和其他交易条件不

得与《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不符，且苍穹之下应向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出具

委托付款指令，指令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将股权受让价款直接支付给星河企服

指定的银行账户。 

变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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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含该日）或之前，云纵除苍穹之下之外的其他任一、

部分或全部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则星河企服同意苍穹之下向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股东出让《股权转让合同》项下云纵 13.2%股权，但出让价款和其他交易条件不

得与《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不符，且苍穹之下应向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出具

委托付款指令，指令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将股权受让价款直接支付给星河企服

指定的银行账户。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变更内容主要为股权转让交易中相关工作安排的时限及如股权转

让不能完成的后续法律安排计划，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及财务情况产生重大影

响。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